
湖里区建设局关于湖里区区级财政投融资
建设项目代建单位管理暂行办法的

起草说明

一、工作背景

为促进湖里区区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

目”）的代建工作责任落实，进一步提升代建管理水平，参照

《代建工作规程》（DB3502/T 078-2022）、《厦门市市级财

政投融资建设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》（厦府办〔2018〕24号）、

《厦门市市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名录库管理方

法》（厦建协〔2017〕13号）等有关文件政策的规定，结合

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二、起草的过程

为起草《湖里区区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管理

暂行办法》，我局从 2022 年 7 月初步拟定《湖里区区级财

政投融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并根据《厦门市市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》

（厦府办〔2018〕24号）、《厦门市市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

目代建单位名录库管理方法》（厦建协〔2017〕13号）精神

及参照《厦门市市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代建工作评价管理
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中附表《代建项目年度评价指标表》，

研拟了《湖里区区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管理暂行
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先后 2 次征求了相关部门、单位意

见，综合考虑各方建议后汇总形成《湖里区区级财政投融资



建设项目代建单位管理暂行办法（送审稿）》，2022 年 7 月

14 日，王达常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《湖里区区级财政投融资

建设项目代建单位管理暂行办法（送审稿）》。会后，区建

设局征求各单位及社会公众意见，进一步修订完善《湖里区

区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管理暂行办法（送审稿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次《湖里区区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管理暂

行办法（送审稿）》根据厦府办〔2018〕24号文件大部分条

款内容，本办法共四部分内容、十五条内容。主要条款内容

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代建单位准入事宜

1.关于代建单位选择基本规定

为更好促进建设单位的权责对等，赋予建设单位能更好

择优选择代建单位，本办法明确实行代建制的项目，代建单

位由建设单位依法从代建名录库中优先选择注册登记在本

区的企业（含子公司）。选择时应重点考核项目代建人员配

备、代建方案和企业代建业绩、资信等情况，在市、区考评

为优秀、良好等级，代建业绩突出的单位可优先考虑或在评

标时适当加分。

2. 关于代建单位选择方式

（1）项目投资超过 1 亿元以上的项目应进入市建设工

程交易场所，采用招标方式选择代建单位。涉及重要民生、



基础设施、抢险应急救灾、安全保密、工程技术特别复杂等

特殊项目的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的，可采用直接委托方式。

（2）项目投资超过 1 亿元，涉及不宜公开招标、技术

复杂、有特殊要求的，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，经

区政府研究同意的，可邀请招标。

3.关于代建招标限额事宜

项目投资 3000 万元以下的，原则上代建单位由建设单

位依法从代建名录库中选择注册登记在本区的企业（含子公

司）；项目投资 3000 万元以上至 1 亿元的代建单位由建设

单位提请区政府专题会研究确定。

（二）关于代建单位退出事宜

被限制承接业务的代建单位，原则上三年内不得承接本

区区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代建业务，限制条件消除并满足

时间限制要求后，方可申请继续承接区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

目代建业务。

（三）关于代建单位的考评及奖惩事宜

强化代建工作考核奖惩等有关要求，以及审计、有关职

能部门及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代建项目依法进

行监督检查。

1. 由区建设局牵头制定考评办法，各项目行业主管部

门对代建单位进行考评，并将考评结果报送区建设局。

2. 区建设局根据各项目行业主管部门报送的考评结果

对代建单位的考评结果进行评定通报，作为新建项目选择代

建单位的依据。

（四）关于其他事宜



1.《办法》适用于承接区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的代建

单位。

2.《办法》所称区级财政投融资建设项目是指利用湖里

区本级财政性资金及区属国有企业资金在本辖区内进行投

资建设的项目，或区级财政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超过

50%的项目，或区级财政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超过 50%

但区政府拥有项目建设、运营实际控制权的项目。

厦门市湖里区建设局

2022 年 7 月 29 日


